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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则 

 

第 1 条  为提高国内桥牌竞赛组织水平，指导桥牌竞赛的组织工

作，规范桥牌竞赛，特制定本裁判法。 

 

第 2条  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赛执行本裁判法，但比赛组

委会可通过比赛规程及补充规定对本裁判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比赛

规程及补充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应按相关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

的，应参照本裁判法有关条款执行。 

 

第 3条  国内桥牌比赛均应执行《中国桥牌竞赛规则》。 

 

第二节  裁判的责任 

 

第 4条  裁判长的身份 

裁判长是比赛主办机构的正式代表。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

赛须由国家级裁判担任裁判长。 

 

第 5条  裁判的职责范围 

一、裁判负责处理竞赛方面的所有技术问题。 

二、裁判受《中国桥牌竞赛规则》、本裁判法以及比赛主办机构公

布的竞赛规程和补充规定的约束。 

 

第 6条  裁判的职责和权力 

根据比赛的规模，比赛组委会可将部分下列的裁判职责和权力交由

其他部门负责。 

一、检查、指导布置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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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裁判应对比赛场地的分配、座位的安排、比赛器材的准备、

场地的设施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指导，使之符合比赛的要求。 

二、接受报名 

接受参赛人员的报名，并编排比赛方法和座次。 

三、制定比赛规定 

制定适当的比赛规定，并在赛前向参赛者宣布。 

四、维护纪律、保证比赛正常进行 

裁判有权对违反赛场秩序和赛场纪律的赛员、观众，予以规劝、警

告、罚分、取消该场（节）部分或全部比赛资格、禁止参观比赛。 

五、公正执法 

裁判在执行任务时，应随身携带《中国桥牌竞赛规则》、本裁判法

以及比赛主办机构公布的竞赛规程和补充规定，公正、准确地做出裁决，

并告诉赛员按照规则其所享有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 

六、记分 

及时公布每场（节）的比赛成绩，并向参赛者公告该成绩公布的具

体时间。 

七、更正错误 

在桥牌规则 79C款规定的时限内，裁判要对以任何方式察觉的错误

或违规加以纠正。 

八、判罚或放弃处罚权 

在需要时按照桥牌规则做出适当的判罚。裁判可根据非违规方的请

求，并通过自己的斟酌决定，允许非违规方放弃处罚权。 

九、接受申诉 

裁判应接受所有符合程序要求的申诉，并按规定经裁判长裁决或及

时送交仲裁委员会处理。 

十、竞赛报告 

比赛结束后，裁判长应撰写竞赛报告，上交比赛主办机构。竞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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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内容包括：比赛情况评述、比赛成绩、典型判例、经验与教训、意

见和建议等。 

十一、指派助手 

裁判长可根据需要指派助手，协助裁判执行任务。 

 

第三节  人员、场地及器材 

 

第 7条  比赛举办机构应做好人员配备、场地及器材的准备工作。 

 

第 8条  场地要求 

比赛场地的一般要求为： 

一、每张赛桌所需的占地面积至少为 9平方米，主要通道的宽度不

窄于 0.8米。全场采用相同牌型的比赛，桌位要离得远一些，以赛员在

桌上不能看到或听到其他桌牌情为准。全场不采用相同牌型的比赛，桌

位可近一些。 

二、赛场外应有相当于赛场总面积 1/4的大厅，用于成绩公布、公

布出场名单、结分及人员疏散。 

三、赛场应有充足且均匀的灯光照明。在使用桌上屏幕时，屏幕两

侧的灯光照度都要达到要求，并确保桌面不因屏幕出现阴影。场外大厅

也应有充足的照明。 

四、团体赛时，开室和闭室应尽可能有单独使用的卫生间。 

五、双人赛时，各组的桌位要明了，小组内桌号应顺序排列、首尾

相接，利于赛员比赛中移位及传牌。 

六、大型比赛赛场内外均要有音响设备。在赛场附近准备 2-3间、

每间面积不小于 20平方米的房间，作为比赛办公用房。 

七、赛场内应提供饮用水。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及其他服务工作。 

八、赛场内应设有裁判、仲裁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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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条  场地的布置 

赛场的布置应力求做到整齐、明了。 

一、在赛场显著位置，可设置比赛主体会标或背景板。建议悬挂倒

计时钟或标准时钟。 

二、赛场和办公室、卫生间应有明显的标志。 

三、使用屏幕时，应将北、东方向安排在幕的一侧；南、西方向安

排在在另一侧。屏幕窗口的开启装置应在南、西一侧。 

四、每张赛桌上均应标明方位。 

五、布置场外大厅，张贴比赛所需的比赛表格、公告文件及指示牌。 

六、要明确的标识各种路标。 

 

第 10条  比赛器材 

比赛器材的一般要求为： 

一、比赛用桌为边长 80 ㎝-100cm、桌高 73-78cm的方桌，每桌配

备 4把椅子，以及 2个搁放牌具的茶几。 

二、使用屏幕时，应按每张赛桌 1套屏幕、1个推盘、4个叫牌盒

配置。 

1.屏幕的规格： 

屏幕的尺寸应为：幕宽至少超出桌面对角线长 20cm（即每边至少

超出 10cm）；幕高 70-80cm；中间窗口宽 50-55cm、高 20cm。 

2.推盘的要求： 

推盘应与牌套相配套。推盘的颜色不得采用红色、绿色或兰色。 

三、根据比赛需要准备足够的牌套及牌。牌套上的开叫人及局况的

标志要和桥牌规则的规定一致。应准备多种颜色的牌套并贴好分组标

签。比赛用牌的大小与牌套配套。牌的背面应该为对称图案，并有均匀

对称的白边。牌上不得有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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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比赛器材：出场表、牌型卡、叫牌卡（各种卡不可缺张）

或叫牌纸、记分表、记录表、比赛成绩表、比赛安排表、轮次表、各种

比赛分换算表、罚分通知单、申诉表、复写纸、垫板、询问及解释用纸

等比赛技术表格和必备的文具用品。 

五、供发牌、算分、编辑公报、转播比赛用的计算机（可能需要上

网）、打印机、投影仪、复印机及耗材。 

 

第四节  比赛的报名 

 

第 11条  比赛的报名及规定 

一、比赛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报名手续。超过时限没有报名者，

原则上不得参加比赛。 

    二、除另有规定外，团体赛每队队员人数为 4-6人。双人赛必须由

2人组成一对报名参赛。 

    三、已报名者，如无故缺席以至影响比赛的进行，主办单位应给予

处罚。可处以停止该队（对）参加下届比赛的处罚。如有比赛保证金，

可没收其保证金。 

 

第五节  比赛编排及更换运动员限制 

 

第 12条  比赛办法 

比赛报名后，裁判应根据比赛规程或报名情况制定比赛办法。在将

比赛办法公告参赛者后，应抽签决定各队（对）的分组及队（对）号。 

 

第 13条  淘汰赛种子队安排及蛇形排列问题 

（一）单败淘汰赛 

在单败淘汰制比赛中，如有 2
n
个队参赛，则比赛 n 轮后会产生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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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但要注意合理安排各轮对阵的对手，应按各队的实力，采用蛇形排

列方法去排出单淘汰赛各队的比赛位置。假如参赛队不够 2
n
个队，应

让实力较强的队在第 1轮比赛时轮空。 

1.单淘汰赛的组织方法 

(1)确定比赛的轮数及每轮所打的牌数：首先根据比赛时间长短和

比赛报名队数确定比赛的轮数和每轮所打的牌数。一般取最接近报名数

的 2的整数幂为比赛的标准队数。 

(2)抽签：淘汰赛要通过抽签确定各参赛队的比赛号码，依次确定

比赛的位置。抽签应由裁判主持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由裁判代为抽签。 

在设种子队的情况下，种子队不参加抽签。抽签前先将种子队的号

码取出。 

如果有多个同属一个地区或单位的队一起抽签或有其他原因需回

避的队，要注意安排这些队回避，尽可能保证他们分配在编排表的不同

半区，以避免他们过早相遇，这时应先由需要回避的队抽签以便于调整

解决好回避问题，然后其余的队再抽签。 

(3)比赛编排：单淘汰赛按照比赛编排表顺序逐轮进行，下面以 16

队单败淘汰为例介绍比赛的组织方法。 

 

 

 

 

 

 

 

注：①在实际比赛编排中，队号的安排一般按照各队的实力或前一

阶段的比赛成绩作为参考，根据各队实力的强弱将队号从 1号往下排； 

②按照队号进行蛇行编排； 

（附加赛）                      （附加赛）  
  决三 四名   决冠 亚军    决五 六名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1 16 9 8 5 12 13 4 3 14 11 6 7 10 15 2 

 
16队单败淘汰赛编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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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注意各对阵队的“权重”相等，亦即各对阵队的队号之和相

等； 

④假若只有 15个队时，则安排第一轮 1号队轮空；少两队时

也采取类似安排。 

2.种子队 

⑴种子队的个数及确定的原则：在淘汰赛中，为防止强队因编排原

因造成过早相遇而被淘汰，可以把强队设为“种子”队。种子队在编排

表中被安排在特定的编号位置。淘汰赛中种子队的个数一般为 2的整数

幂，一般不超过比赛标准队数的 1/4。 

⑵种子队的号码位置：最强的种子队列为 1号种子，次强的种子队

列为 2号种子，在编排时应保证使他们如在前面的比赛中全胜，则将在

决赛轮（最后一轮）相遇。3 号、4 号队若在前面的比赛中全胜，则将

在半决赛轮（倒数第二轮）分别于 2号、1号种子队相遇。其余种子队

的安排也要考虑尽可能避免过早相遇。 

下面给出的种子位置表将适用于不多于 256个队的淘汰赛。查表方

法是：按比赛所设的种子队数目，在表中逐行由左向右依次摘出小于或

等于比赛号码位置数的号码即为种子队所在位置号码。 

 
种子位置表 

1 256 129 128 65 192 193 64 

33 224 161 96 97 160 225 32 

17 240 145 112 81 176 209 48 

49 208 177 80 113 144 241 16 

9 248 137 120 73 184 201 56 

41 216 169 88 105 152 233 24 

25 232 153 104 89 168 217 40 

57 200 185 72 121 136 249 8 

 

在双败淘汰赛和分组循环赛中也要考虑好种子队的位置问题。只要

已有前一阶段的成绩，则后一阶段要再分组时就有参照，均可按蛇形排

列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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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轮空 

报名队数如果少于标准队数，应在标准号码中设置必要数量的轮空

号码位置，使其实际队数加上轮空号码的总数满足标准位置的数目。这

样第一轮有的队会遇到一个轮空号码而轮空，不通过比赛而直接进入第

二轮。出于保护强队的考虑，轮空的机会尽可能安排给强队。轮空位置

可以查轮空位置表获得。 

 

 

 

 

 

注：①该表适用于 128队以下，轮空位置最多为标准队数的 1/2。 

②轮空位置表的使用方法为：按比赛所需轮空位置的数目，依

次逐行由左向右摘出小于或等于比赛标准位置数的号码，这些号码即为

轮空的位置号码。 

（二）双败淘汰赛 

双败淘汰赛的编排办法有： 

1.标准编排：败区在一些轮次编排中通过比胜区多进行一轮比赛来

调整败区保留的队数，使其永远与新进入败区的队数相等，去实现每轮

或全部为败区胜队之间的比赛，或全部为败区胜队与新进入败区队之间

的比赛。下面的图示以 16队双败淘汰赛为例给出标准编排轮次图。  

2.紧凑编排：败区在编排中，在保证编排符合上述原则的基础上，

尽可能早的安排新进入败区的队进行比赛，而不必等待败区保留的队数

与新进入败区的队数相等。这样败区每轮中可能有败区胜队之间的比赛

和败区胜队与新进入败区队之间的比赛。使用这种方法时，新进入败区

的队各轮交替从上或从下安排对手。 

 

                                轮空位置表 
2 127 66 63 34 95 98 31 18 111 82 47 50 79 114 15 

10 119 74 55 42 87 106 23 26 103 90 39 58 71 122 7 
6 123 70 59 38 91 102 27 22 107 86 43 54 75 118 11 

14 115 78 51 46 83 110 19 30 99 94 35 62 67 1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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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条  循环赛的编排 

循环赛编排中需注意的一般原则为：各队打主客队的次数尽量均

等；不可连着三场打主队（或客队）；可在各桌上都坐过，但这不严格

办。 

在入组抽签之前要先将比赛安排表公之于众，这样才公正。 

在双循环赛中，由于一般规定第二循环的队号为各队在第一循环的

名次，这时为使赛况激烈，通常将最后一场比赛安排为 1-2，3-4，

5-6，……的形式。在后几场比赛中，也尽量使强队互相遇到。 

在比赛轮次表中可将最大队号的队排在最大号赛桌比赛，在单数队

比赛时可直接取消最大号赛桌。轮次表中可使最大号队依次与各队相

遇，在单数队比赛时各队轮空的轮次即为该队队号。下列各表，满足以

上几点要求： 

6队比赛轮次表 

轮次 第 1台 第 2台 第 3台 

1 3—5 4—2 1—6 

2 5—4 1—3 6—2 

3 4—1 2—5 3—6 

4 2—3 5—1 6—4 

5 1—2 3—4 5—6 
 

16队双败淘汰赛轮次图 

R6 O R4

R5

R3

R4

R3 R2

R2
R1

J K L I

E F C DA B G H 1 16 9 8 5 12 13 4 3 14 11 6 7 10 15 2
HA B C D

L

E F G

NO

I J K
M

R7

冠军

败区 胜区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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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队比赛轮次表 

 

轮次 第 1台 第 2台 第 3台 第 4台 

1 3—6 4—5 2—7 1—8 

2 5—3 7—1 6—4 8—2 

3 4—7 2—6 1—5 3—8 

4 6—1 5—2 7—3 8—4 

5 2—3 6—7 1—4 5—8 

6 7—5 4—2 3—1 8—6 

7 1—2 3—4 5—6 7—8 

 

12队比赛轮次表 

           

 

 

 

 

 

 

没有事先准备比赛轮次表的情况下，可采用“逆时针轮转编排法”。

现以 6队循环赛为例。先将队号按逆时针方向排成两列，而每行相对的

两个数即为第 1场对阵的队号；以后，1号不动，其他号按逆时针方向

轮转一个位置，就得到第 2场对阵情况；类似地排出全部 5场比赛的对

阵情况为： 

第 1场 轮转方法 第 2场  第 5场 

1——6 

2——5 

3——4 

1     6 

2     5 

3     4 

1——5 

6——4 

2——3 

 

…… 

1——2 

3——6 

4——5 

编排后，可对主客队及比赛桌位的做调整。 

轮次 第 1台 第 2台 第 3台 第 4台 第 5台 第 6台 

1 6—11 2—7 3—8 4—9 5—10 1—12 

2 11—1 10—6 7—3 8—4 9—5 12—2 

3 1—10 2—11 6—9 4—7 5—8 3—12 

4 9—1 10—2 11—3 8—6 7—5 12—4 

5 1—8 2—9 3—10 4—11 6—7 5—12 

6 7—1 8—2 9—3 10—4 11—5 12—6 

7 1—6 2—3 4—5 8—9 10—11 7—12 

8 5—1 4—2 6—3 10—7 11—9 12—8 

9 1—4 2—6 3—5 7—11 8—10 9—12 

10 3—1 5—2 6—4 9—7 11—8 12—10 

11 1—2 3—4 5—6 7—8 9—10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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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赛中，为使同一单位或来自同一地区的队早相遇，可采用控制

抽签的方法，先将有关队的队号抽定，再进行其他队的抽签。如来自同

一地区的参赛队太多，则被迫采用“拼表”（如将两个 4 队比赛安排表

拼成 8队比赛安排表）的办法来排出比赛安排表，并先进行控制抽签工

作。 

 

第 16条  瑞士制团体赛的编排 

瑞士制团体赛是一种积分编排制比赛，它为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多个

队比赛提供了一种比赛方法。全胜队为冠军的瑞士制：应限制参赛队数

为 2
n
个，进行 n 轮比赛，且每轮对阵双方要分出胜负，第二轮起将分

别按胜者组和败者组去排阵，每个组内是按 VP 积分多少排阵。这样，

在 n轮比赛后，会产生一支全胜队获得冠军，而以下名次则按 VP积分

多少排出。 

以积分决定名次的瑞士制：不严格要求队数和轮数，通常都是按积

分多少去编排对阵情况，录取名次时也完全按积分的多少来决定。建议

比赛轮数： 16队以内，打 4-6轮；在 17-32队时，打 5-9轮；在 33-64

队时，打 7-12轮。  

瑞士赛的第 1轮对阵应安排强队碰弱队，如果已知各队在前一阶段

比赛的名次排位，则可按蛇形排列方式排出第 1轮对阵情况。但如果对

各队的实力不清楚，亦可抽签决定第 1轮对阵情况。每轮赛后，由裁判

根据比赛结果进行下一轮的积分编排工作。从第 2轮起，比赛对阵按“高

分对高分、低分对低分”来进行；但注意任何两队只相遇一次，如按积

分情况出现重复对抗时要调整，调整办法是将积分较少的队和名次在后

的下一队做对调。 

在编排中，如遇到几个队积分（含扣分）相等时，在可能的情况下

（如采用计算机进行编排等），应确定相关队的排名，并据此编排；通

常无法及时区分相关队排名的情况下，在单数轮从小号队排序到大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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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小号队排在前），双数轮时从大号队排序到小号队，这样会有一定

的排位对阵方式。主客队的确定，可规定在单数轮时对阵双方中的小号

队打主队，在双数轮时大号队打主队。也可采用名次在前的队作为主队

的方式。组织小型比赛可简单规定为小号队打主队。 

单数队参赛的瑞士赛有两类处理方法。第一类方法是每轮排在最后

的 3个队采用队式小循环赛，这时又可分为两种办法：①这 3个队相互

之间的比赛牌数是原来瑞士赛每轮牌数的一半，按相应牌数的 VP 折算

表结分后，两场 VP 的平均值记入瑞士赛这一轮的得分栏中；②比赛牌

数不减，VP 也不用做处理，这 3 个队用两轮瑞士赛的时间去完成队式

小循环赛，这种办法要求原定瑞士赛的总轮数是双数才合适。第二类方

法是抽签决定某队在第 1轮轮空，以后每轮积分最少的队轮空，任何队

只能轮空一次，轮空队该轮得分为平局时的 1.2倍。 

 

第 17条  赛员的座位 

一、同伴间的方位座位可由赛员在赛前自行选定，但一经选定，则

在一场（节）比赛中未经裁判同意，不得更换方位。在要求由男、女各

一名赛员组成搭档的混合比赛中，男性赛员坐北或西，女性赛员坐南或

东。 

二、团体赛中，主队坐开室南北和闭室东西，客队坐开室东西和闭

室南北。 

三、双人赛和个人赛中，赛员需按照裁判公布的编排情况及其指令

入座。 

 

第 18条  团体赛中的主客队和座位选择权 

一、主客队的确定： 

由裁判抽签决定主客队或按裁判的公布执行。循环赛中，比赛轮次

表中队号在前者为主队。双循环赛，第二循环时双方在第一循环中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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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队为主队。在其它比赛中，在比赛轮次表中要标明主客队。 

二、座位选择权及公布出场名单： 

1.在只打一节比赛时，两队均无座位选择权，开赛前两队按裁判规

定的时间同时公布出场名单。 

2.比赛总节数为 2节及 2节以上时： 

(1)总节数为偶数时，先由抽中签的队挑选其中的 1 节有座位选择

权，再由未抽中签的队在剩余的各节中挑选 1节有座位选择权；此后，

如此反复交替选择，直至选完。 

(2)总节数为奇数时，最后一节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前面的各节，

按总节数为偶数时的办法执行。 

3.有使用高度非常用（HUM）体系组合的队在与没有使用 HUM 体系

组合的队比赛时，无座位选择权，对方有座位选择权。在两支均有使用

HUM体系组合的队比赛时，按上述 1款或 2款的办法执行。 

4.每节比赛在 10副及以下副数时,无须填写出场名单。 比赛开始

前 5分钟，赛员同时入座。如有问题，则采用背靠背填出场表的办法。 

5.每节比赛在 11副及以上副数时, 比赛开始前 15分钟，无座位选

择权的队公布出场名单；其后直至比赛开始前 5分钟，有座位选择权的

队公布出场名单。 

6.参赛者公布了出场名单或其赛员已入座后，如要更改出场情况，

对方也可做出更改。 

7.没填出场表就上场比赛，将受到程序性判罚。 

 

第 19条  更换运动员限制 

一、团体赛中，未报名者不得参加比赛，全队参赛人数不得超过规

定的限额；未经裁判特别许可，一节比赛中途不得换人。 

二、双人赛中，未经裁判特别许可不得换人。不得由 3名及以上赛

员组成一个搭档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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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违反本条规定的，取消相关队（对）的比赛资格及全部成绩，

并给予纪律处分。 

 

第六节  牌桌上的程序 

 

第 20条  比赛语言规定 

在中国境内的桥牌比赛中，除非有特殊规定，应以普通话作为与他

人之间交流时使用的语言。比赛中应提交中文约定卡，其中可内含桥牌

专用英文符号。 

 

第 21条  赛员的责任和行为规范 

一、赛员须按规定认真填写、上交约定卡，没填入约定卡的约定叫

不得使用。每名赛员均须携带自己的约定卡上场比赛。 

二、比赛中，凡发生任何违规、违纪问题，或赛员认为有不正常现

象发生时，均须按照规定召请裁判，由裁判进行处理。 

三、由桌上不移位的赛员（一般为北家）负责管理、拿取、放置和

传递比赛用牌（裁判另有安排时，按其安排执行）。 

四、比赛中，赛员应按照裁判的要求，分发、复制比赛用牌，并认

真抄写牌型。赛员应尽量按牌套的副序，从小号到大号依次打牌。 

五、赛员应从正确的牌套方位中取牌，先确认牌型卡方位及牌张数

目无误后，方可看牌及牌型卡。打牌后，也要把牌正确地还回牌套中。 

六、严禁秘密约定。所有约定性叫牌（包含搭档间习惯性的默契），

均须按照规定的方式，及时向对方做出提醒（按规定可以不做提醒、或

对方要求不做提醒的除外）。 

七、在不使用桌上屏幕时，做出跳叫的赛员可使用“停止叫牌卡”

（“STOP”卡），其下家须在该赛员收入回“停止叫牌卡”后（约 10秒钟

后）做出叫牌。赛员如使用停止叫牌卡，则每次跳叫时都使用，不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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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使用，有时候又不使用。 

八、首引牌张须先牌面向下地放在桌面上，应待对方予以确认后再

翻明（主办机构亦可另作规定）。首引牌张一经选定，不得更改（有违

规时除外）。在首引牌张翻明后，明手再摊明牌。 

九、打牌中，赛员不可触摸、翻看别人的牌张。明手不得与庄家交

换看牌或看庄家的牌型卡。打牌结束前，已完成的牌墩不得要求查看。 

十、由坐南的赛员负责准确、完整地填写需送交记录台的记分表（团

体赛记分表通常为一式三联，第一联交记录台，第二联由南北方保留，

第三联留在赛桌上交执场裁判）。 

十一、坐东（或西）的赛员在团体赛中，负责填写自己队留存的记

分表，并与南家所填记分表进行核对及签名确认。 

十二、坐西（或东）的赛员在双人赛中，负责对南家所填记分表进

行核查，并签名确认。 

 

第 22条  书写叫牌的规定 

一、书写叫牌的符号 

1.线位墩数：用阿拉伯数字 1、2、3、4、5、6、7表示。 

2.定约名目及叫牌：无将（NT）、黑桃（S）、红心（H）、方块（D）、

草花（C）；加倍（X）、再加倍（XX）、不叫（/）。 

3. 最终不叫用 ∥ 表示。 

二、采用书写叫牌时，赛员所做的每一次叫牌均须写于叫牌纸上规

定的范围内，字体及字的大小前后一致，书写时一气呵成，保持均匀的

书写速度和力度。 

 

第 23条  桌上屏幕的使用 

一、叫牌开始时，应将屏幕的窗口关闭。在首攻牌张放置在桌面上

后，再由西家及南家将屏幕的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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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屏幕时桥牌规则的变更判罚 

1999年审定的《中国桥牌竞赛规则》的下列条款受到影响： 

1.规则 9A2(b)(1)；规则 42B(3)；规则 43A(1)(b)——明手此时可

以指出某一防守人过早暴露牌张的违规。 

2.规则 13——应用第一段时，只在叫牌已经被屏幕另一侧知道时

才判给人为调整分并处罚违规者。 

3.规则 16——在使用屏幕的情况下，在叫牌期间，节奏的变化通

过推盘返回的迟缓和迅速来加以体现。接到推盘一侧的赛员才是应该指

出异常的人；因此，非违规方赛员指出发生在屏幕自己一侧的违规是违

反规定的。20秒的延迟不被认为足以传递非法信息。 

4.规则 20——叫牌的复述。叫牌卡从推盘上收起前，赛员通过检

查叫牌卡得到叫牌的复述；第一墩时，若赛员还想得到复述，不能再使

用叫牌卡，它可以通过屏幕同侧的对手的书写得到复述。 

5.规则 25-32；规则 34；规则 36-39——对这些规则的违反，采用

如下的程序： 

(1)推盘未推过去：在推盘推过去前，违规者的同侧对方可以指出

违规并召请裁判。裁判应纠正违规，不判罚。注意违规的叫牌不能接受。 

(2)双方过错：当违规叫牌因双方过错（无论是做出违规叫牌的赛

员，还是正确的应推盘人——北家或南家——在纠正违规前推过了推

盘）推至屏幕另一侧时，屏幕另一侧的赛员均有责任指出违规并召请裁

判。裁判应将推盘退回到违规一侧加以纠正，不判罚。违规的叫牌不能

接受。 

(3)一方过错：当叫牌推至屏幕另一侧时，该侧的两名赛员均有责

任指出任何违规并召请裁判。如果未出现(2)的情况，叫牌应成立，退

回到违规一侧，按规则的相应条款处理。 

(4)未注意到违规：当违规叫牌通过屏幕，并且没有赛员指出，推

盘回到违规叫牌一侧时，叫牌成立，不判罚。但是不能成立的叫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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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35。 

(5)合法信息或非法信息：任何过错方从取消叫牌中得到的信息都

是非法信息，无过错的一方得到的信息是合法信息。如果裁判认定从取

消叫牌中得到的非法信息影响了正常叫牌，他应判给人为调整分。 

6.规则 33——接续叫牌取消，不判罚。 

7.规则 40——提醒。出现应提醒的叫牌时，赛员应提醒屏幕同侧

的对手。当推盘通过时，幕另侧的两名赛员均应立即对应提醒的叫牌加

以提醒。 

8.规则 41A——越序首引。违规者的同侧对手应努力避免越序首

引。牌面向下的越序首引可以收回，不判罚。如果窗口尚未打开，牌面

向上的越序首引可以收回，不判罚。若牌面向上的越序首引后，窗口已

经打开，而做庄一方始终没有过错：(1)屏幕另侧正确的首引未暴露，

按越序首引应用规则 54处理；(2)屏幕另侧正确的首引已暴露，则越序

首引的牌张作为重罚张。若做庄一方错误地打开窗口，此首引被接受。

如果裁判认为有赛员知道他打开窗口接受此首引可能会获利，他应判给

裁定调整分。 

9.规则 73D——在叫牌期间，当对手叫牌过快时，通过放慢自己的

叫牌（如将已经的叫牌放在面前而不放在推盘上）或在推推盘前等待片

刻来调整速度都是正当的。推盘移动随意地有些延迟是允许的。 

10.规则 76——观众。观众不得坐在可以同时看到屏幕两侧的位

置。 

 

第 24条  叫牌卡及推盘的使用 

一、赛员须将叫牌卡整齐且尽量间隔相等地放置在叫牌推盘中。 

二、叫牌时，赛员应将所作叫牌的叫牌卡一次拿出，不得反复地插

入、抽出叫牌卡，借以迷惑对方或传递非法信息。 

三、任何合法叫牌的叫牌卡一旦放置在推盘上则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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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叫牌过程中，当屏幕同侧的两名赛员都将叫牌卡放置好后，

由南家或北家将推盘推至屏幕的另一侧。在推动推盘时，应尽量保持力

度和节奏的一致。推盘应尽量在屏幕两侧的时间相等。 

五、在整个叫牌和打牌过程中，该副牌的牌套应始终放置在推盘上。 

 

第七节  比赛用时 

 

第 25条  比赛用时的一般规定 

一、团体赛的比赛用时为： 

8副牌——1小时 5-10分钟； 

12副牌——1小时 40分钟； 

16副牌——2小时 15分钟； 

20副牌——2小时 50分钟。 

各场（节）比赛之间应有不少于 20分钟的间隔时间。 

二、其它比赛副数的打牌用时，可按照有屏幕时每 1副牌用时 8.5

分钟，无屏幕时每一副牌 7.5-8分钟计算。如需要复制比赛用牌时，主

办机构可按照每复制一副牌 1-2分钟的时间增加相应的比赛用时。 

 

第 26条  对迟到的判罚 

一、团体赛 

1.在循环赛等计 VP的比赛时： 

迟到 0 +—5分钟：正式提出警告；第二次再犯按迟到 5 +分钟的条款

处罚； 

迟到 5 +—10分钟：扣 1VP； 

迟到 10 +—15分钟：扣 2VP； 

迟到 15 +—20分钟：扣 3VP； 

迟到 20 +—25分钟：扣 4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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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25 分钟以上：由比赛仲裁委员会处理，可提出包括丧失比赛

权利的意见或做出更严厉的决定。 

2.在淘汰赛等不计 VP的比赛时： 

迟到 0 +—5分钟：正式提出警告；第二次再犯按迟到 5 +分钟的条款

处罚； 

迟到 5 +—25 分钟：扣 1IMP，再加上超过下限的每 1 分钟扣 1IMP

（迟到未满 1分钟按 1分钟计）； 

迟到 25 分钟以上：由比赛仲裁委员会处理，可提出包括丧失比赛

权利的意见或做出更严厉的决定。 

二、双人赛及个人赛 

1.比赛分制时： 

迟到 0
+—5分钟：正式提出警告；第二次再犯扣 1副牌顶分的 10%

比赛分； 

迟到 5
+—10分钟：扣 1副牌顶分的 10% ；可酌情扣打 1副牌，该

副牌违规方得 0MP，非违规方得平均正分； 

迟到 10 +—15分钟：扣 1副牌顶分的 20% ；可酌情扣打 1-2副牌，

每副牌违规方得 0MP，非违规方得平均正分； 

迟到 15 +—20分钟：扣 1副牌顶分的 30% ；可酌情扣打 2-3副牌，

每副牌违规方得 0MP，非违规方得平均正分；(如每轮只打 2 副牌时，

可判违规方该轮弃权。) 

迟到 20分钟以上：判违规方该节弃权。 

2.IMP制时： 

迟到 0
+—5分钟：警告；第二次再犯扣 3IMP； 

迟到 5 +—10分钟：扣罚 3IMP；可酌情扣打 1副牌，该副牌违规方

得 0IMP，非违规方得 3IMP； 

迟到 10
+—15分钟：扣罚 6IMP；可酌情扣打 1-2副牌，每副牌违规

方得 0IMP，非违规方得 3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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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15
+—20分钟：扣罚 9IMP；可酌情扣打 2-3副牌，每副牌违规

方得 0IMP，非违规方得 3IMP；(如每轮只打 2副牌时，可判违规方该轮

弃权。) 

迟到 20分钟以上：判违规方该节弃权。 

 

第 27条  对打牌迟缓、超时的判罚 

一、团体赛 

1. 在循环赛等计 VP的比赛时： 

超时 0 +—5分钟：扣 1VP； 

超时 5 +—10分钟：扣 1.5VP； 

超时 10 +—15分钟：扣 2VP； 

超时 15 +—20分钟：扣 2.5VP； 

超时 20 +—25分钟：扣 3VP； 

超时 25 分钟以上：由比赛仲裁委员会处理，可提出包括丧失比赛

权利的意见或做出更严厉的决定。 

此扣分为双方扣分的和，若双方负责，则各扣规定扣分的 1/2。若

某一方赛员认为对方拖延了比赛时间，应尽早向裁判报告，裁判或仲裁

委员可通过观察决定双方应按照多大比例对超时负责，之后按规定进行

处罚。 

2.淘汰赛时： 

超时 0 +—25分钟：每超时 1分钟扣罚责任方 1IMP（超时未满 1分

钟按 1分钟计）； 

超时 25 分钟以上：停止比赛，未打的牌取消。或一方认为对方故

意拖延比赛，可向比赛仲裁委员会申诉，可提出包括违规方丧失比赛权

利的意见或做出更严厉的决定。 

在淘汰赛中，仍可观察决定某队应按多大比例对超时负责。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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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分制时： 

超时 0 +—2分钟：正式提出警告，再犯扣一副牌顶分的 10%； 

超时 2 +—5分钟：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10%； 

超时 5 +—10分钟：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20%； 

超时 10 分钟以上：停止打牌；违规方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20%，未

打的每副牌均得平均负分；非违规方未打的每副牌得平均正分。 

2.IMP制时： 

超时 0 +—2分钟：正式提出警告，再犯扣 3IMP； 

超时 2 +—5分钟：扣罚 3IMP； 

超时 5 +—10分钟：扣罚 6IMP； 

超时 10 分钟以上：停止打牌；违规方扣罚 6IMP,未打的每副牌均

得-3IMP；非违规方未打的每副牌得 3IMP。 

三、裁判可根据比赛用时的需要去停止打牌，但已开始叫牌阶段的

牌必须打完，此时超时按相应标准扣分。团体赛中被减打的牌，按“不

能构成复式的牌”处理。 

四、比赛中，若某一方赛员认为对方拖延了比赛时间，应尽早向裁

判报告。裁判或仲裁委员通过观察决定双方应按多大比例对超时负责，

之后按规定进行处罚。 

 

第八节  弃权及其处理 

 

第 28条  弃权的处理 

一、计分办法 

1.团体赛 

（1）循环赛计 VP时，发生弃权的计分方法： 

A. 弃权方该场的 VP、IMP、TP均为 0分。 

B. 非弃权方该场的 VP按下述三项方法中选择最高的一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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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非弃权方本阶段以前几场比赛的平均 VP数； 

②用 30减去弃权队本阶段前几场比赛的平均 VP数，但最高限制为

25VP(本项在采用 25:0制 VP时使用)； 

③该场获得 VP平局时得分的 1.2倍；一般为 18VP。 

对于连续弃权 2场或间断弃权 3场的队取消其比赛资格，并追究责

任，可进一步处罚；其比赛场数如未达到该循环赛总场数之一半时，其

成绩全部无效。 

C.非弃权方该场的 IMP按所得 VP相应的 IMP平均值计。 

（2）一副一比比赛时： 

A. 弃权方该场的比赛分、TP均为 0分。 

B. 非弃权方该场的比赛分按每副牌 2比赛分(以 1、0.5、0计分时

则为 1分)计；TP按每副牌得 10基本分计。 

（3）实行场分制时： 

A.弃权方该场的场分、VP、IMP均为 0分； 

B.非弃权方该场的场分为 2分；其它的后续得分为： 

①在以 VP换算的场分制中，按本条 1（1）B款执行。 

②在以 IMP换算的场分制中，IMP 按其该场所得场分之相应的 IMP

平均值计。 

（4）瑞士移位赛： 

A. 弃权方该场的 VP、IMP、TP均为 0分。 

B. 非弃权方该场按获得 VP 平局时得分的 1.2 倍计 VP，一般为

18VP；IMP按所得 VP 之相应的 IMP 平均值计。如实行场分制时得 2 场

分。 

2.双人赛和个人赛 

（1）实行比赛分制时，每副牌弃权方得 0MP；非弃权方得平均正

分。 

（2）实行 IMP制时，每副牌弃权方得-3IMP；非弃权方得 3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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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场分制时，弃权方该节（轮）的场分及其它的后续得分

均计为 0分。非弃权方的场分为该节（轮）平局时的 1.5倍；其它的后

续得分分别按本条 2（1）款或 2（2）款执行。 

二、中途退出比赛 

中途退出比赛的，参照“弃权的处理”。此前已打过的牌中，只要

能构成复式的，按实际结果计分；所有未打过及不能构成复式的牌中： 

1.弃权方在 IMP双人赛中，按每副牌得-3IMP计算；在其它比赛中，

每副牌均得 0分。淘汰赛则判弃权方为负。 

2.非弃权方： 

（1）团体赛的循环赛、瑞士制比赛中，每副牌得 3IMP；一副一比

比赛时每副牌得 2比赛分(按 1、0.5、0计分时则为 1分)。 

（2）双人赛比赛分制时每副牌得平均正分；IMP 制时，每副牌得

3IMP。 

三、凡蓄意弃权的，将给予纪律性处罚。 

四、确有特殊原因，因故需放弃部分或全部比赛的，必须事前向裁

判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弃权。 

五、连续弃权 2场或间断弃权 3场（含因迟到、吸烟、使用移动通

讯工具被判弃权）的队，取消其比赛资格，特殊情况交由仲裁委员会处

理。弃权方参赛场数如未达到该阶段比赛总场数的一半时，所有与其比

赛过的成绩予以取消（瑞士制比赛时予以保留）；如已达到该阶段比赛

总场数的一半时，则与其比赛过的成绩均予以保留，此时其他队的计分

按本条（一）1款执行。 

六、团体赛的淘汰赛中允许某队某场（节）比赛弃权，弃权队该场

比赛判为负。但弃权队有正常参加下一场或下一阶段比赛的权利。 

七、团体赛、双人赛或个人赛中如遇弃权情况发生，并影响到下一阶段

的参赛队（对）数有所减少时，原则上不从未出线的牌手中递补。 

第九节  叫牌体系及约定叫的使用与提醒 

删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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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条  叫牌体系 

一、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赛采用世界桥牌联合会体系政

策。目的是使桥牌比赛能够在给所有参赛者公平、平等的机会的情况下

正常运转和充分管理，与此同时，适当考虑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1.常规定义： 

均衡牌——有 10个大牌点并且没有牌型价值的一手牌。 

弱牌——大牌点少于均衡牌的一手牌。 

强牌——大牌点比均衡牌多至少一个 K实力的一手牌。 

自然——没有约定（如规则所定义的）的叫牌或打牌。 

长套——3张或更多。 

短套——2张或更少。 

2.HUM体系 

高度非常用(HUM)体系指任何至少符合下列一条的同伴间约定的体

系： 

(1)在开叫位置的不叫表示至少有通常一阶开叫的实力，即使其中

可能包括弱牌。 

(2)按同伴间的约定，一个一阶开叫可以比不叫更弱。 

(3)按同伴间的约定，一个一阶开叫可以比均衡实力少一个 K。 

(4)按同伴间的约定，一个一阶开叫表示某个特定花色或长或短。 

(5)按同伴间的约定，一个一阶开叫表示某个特定花色长或另外一

个花色长。 

例外：强梅花体系或强方块体系的一阶低花开叫。 

3.世界桥联体系的分类和约定卡的颜色 

为便于识别处理，并要求在体系分类栏中写明适当的颜色。按下列

描述核查约定卡适当的颜色： 

绿色——自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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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强梅花/强方块体系，开叫 1梅花/1方块总是强牌。 

红色——人为体系：此类包括除去高度非常用(HUM)体系（见黄色）

和强梅花/强方块体系（见蓝色）的所有人为体系。 

例如：某体系包括 1梅花开叫表示 3种类型——梅花套，特定范围

的均型牌，或强梅花开叫；或某体系的基本方法（不包括无将范围）依

位置、局况、喜好等发生变化；或某体系使用了世界桥联约定手册主要

部分以外的有潜在争议的约定性“弱”或“多义”（包含或不包含弱的

选项）叫牌。 

黄色——上面定义的高度非常用(HUM)体系。 

4.棕色约定叫及处理 

下列约定叫或处理归入“棕色”： 

(1)任何 2梅花至 3黑桃表示： 

可能为弱牌（按约定可以低于均衡实力），并且不承诺一个已知花

色至少 4张。 

例外：叫牌表示若为弱牌，则某个已知花色至少 4张。如果一个叫

牌不表示一个已知花色至少 4 张，它必须高于均衡实力 1 个 K。（所有

弱牌情况表示一个已知花色至少 4张，强牌情况表示持牌比均衡实力多

一个 K，这不是棕色约定叫。） 

例外：一个 2阶低花开叫表示任意高花的弱二开叫，无论是否有强

牌选项均不是棕色约定叫。 

(2)对自然一阶单套开叫的争叫不保证一个已知花色至少 4张。 

例外：自然无将争叫。 

例外：任何扣叫表示强牌。 

例外：对对方已知花色的跳扣叫，要求同伴在该花色有止张时叫

3NT。 

(3)任何 2 阶或 3阶弱两套牌叫牌按约定可以在 1 个花色中只有 3

张或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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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系保护或体系必需的心理叫。 

(5)不属于前面所列限制，对强力人为开叫的约定性争叫或对抗棕

色约定或 HUM体系的约定叫。 

作为上述 3“体系分类”的补充，任何使用棕色约定叫的牌手须在

其体系分类栏中注明棕色。 

5.秘密信号 

在上述的叫牌方法和约定的限制之外，牌手不得采用只有防守方自

己了解，对庄家隐瞒了信息或信息传递的信号方法（即不允许秘密信

号）。 

6.随意开叫 

禁止采用按约定可能包括少于 8个大牌点，又没有后续手段加以区

分的开叫牌。 

二、约定卡/附页 

要求所有参赛者充分公开所有需要防御准备的约定叫和处理方法。

所有需要防御准备的约定叫和处理方法必须在约定卡正面的正确位置

列出，并在约定卡外侧或内侧的相应位置，或在没有足够位置时通过条

目标号在附页中给出解释和完整的发展（包括竞叫约定）。 

约定卡正面必须包括： 

1.所有人为开叫(除强 1梅花、2梅花开叫外)； 

2.对自然开叫的约定性弱应叫； 

3.对一阶单套花色开叫的所有防守叫牌(为确保所有的 2 套干扰叫

准确列出；最好的方法是在此写上“2套”并加上附页的索引标号，在

附页上给出细节)。 

如果一对牌手有应在此列出的叫牌，但遗漏了，并且他们的对手没

有得到其最佳定约，将被假定对手因未能准备好防守叫牌而受到伤害。

除调整分外，违规方可能还会受到程序性判罚。 

任何使用 HUM 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组合特别有责任提供他们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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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及后续发展的完整描述（尤其是竞叫的发展）。如果一对牌手使用了

未能充分描述的叫牌，也被假定对手因未能准备好防守叫牌而受到伤

害。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分和程序性判罚。 

凡是要在比赛中使用的约定叫必须都填在约定卡中，如内容多要通

过条目标号的办法在附页中给出解释和完整的发展。没有填在约定卡中

的约定不得在比赛中使用。 

三、每对搭档在一项比赛中，只能使用同一种叫牌体系。 

四、比赛主办机构可对 HUM体系和棕色约定叫做出允许或禁止使用

的规定。为便于管理，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赛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全国桥牌 A类俱乐部联赛，这类比赛允许使用通过适当方法公布的

所有类型的体系，但使用 HUM体系的队必须按规程规定的时间提前提交

他们的约定卡；第二类是全国桥牌协会锦标赛、全国桥牌俱乐部锦标赛

及全国桥牌锦标赛中的正式团体赛，这类比赛禁止使用 HUM体系，循环

赛阶段禁止使用棕色约定叫，淘汰赛阶段允许使用经充分公开的棕色约

定叫，但使用此类约定叫的牌手必须按规程的规定提交他们的约定卡和

棕色约定叫公告表，同时提出可行的对棕色约定叫的防守叫牌；第三类

是不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所有其他比赛，禁止使用 HUM体系和棕色约

定叫。 

在允许使用 HUM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比赛中，有使用 HUM体系或棕

色约定叫组合的队在与没有使用 HUM 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组合的队比赛

时，无座位选择权。在公布出场名单时，须对使用 HUM体系或棕色约定

叫的情况加以注明。 

五、比赛中，有赛员使用 HUM体系或棕色约定叫时，其对手可查阅

针对该 HUM体系或棕色约定叫而制订的叫牌笔记。牌手可以书面准备对

任何体系的棕色约定叫的防御，此防御办法被认为是对方约定卡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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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条  按规定使用约定叫并做出提醒 

一、比赛主办机构可以根据比赛的级别、参赛对象等因素，确定并

公布比赛中允许使用的体系类别和约定叫种类。 

二、关于约定叫的提醒，但要求赛员在有疑问时、即搞不清是否该

做提醒时应做出提醒（特别是在使用屏幕，幕一侧的提醒不会暗示另一

侧时）。当对方对自然叫中的某些约定叫有可能不了解时，也需做出提

醒。 

三、下列各类叫牌需要提醒： 

1.约定性叫牌需要提醒。非约定性叫牌不需要提醒。 

2.那些有特殊含义，或基于或导致同伴间特殊理解的叫牌（包括加

倍）。赛员不得根据同伴间特殊的默契进行叫牌或打牌。除非有理由认

为对方 2名赛员能够理解其意义，或者本方已根据主办机构的规定公布

了这种叫牌或打牌的方法。见规则 40(b)。 

3.对于开叫或争叫，跳叫新花色不逼叫。对于一阶花色开叫，未不

叫过的应叫人应叫新花色不逼叫。 

四、如果未使用屏幕，下列叫牌不得提醒： 

1.所有的加倍。 

2.表示均型或半均型，或建议打无将定约的无将叫牌。 

3. 4 阶或 4 阶以上的任何叫牌，除非是第一轮叫牌中的约定性叫

牌。 

 

第 31条  约定叫正确的提醒方式 

一、未使用屏幕时：须由叫出该约定叫者的同伴立即做出提醒，提

醒者须将提醒卡放置在该约定叫上（如未使用叫牌盒则以轻敲桌面的方

式）提醒对方注意。 

二、使用屏幕时：叫出该约定叫者及其同伴均须立即向屏幕同侧的

对方做出提醒，提醒者须将提醒卡放置在推盘上对方的叫牌栏中，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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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示意接到提醒后再收回。被提醒者得到该提醒后应点头示意对方。

提醒者不得采用其它方式或越过屏幕做出提醒。 

三、未按规定的方式做出提醒，且对方表示未得到该提醒的，均视

为未做提醒。 

四、在使用非正常约定时，使用者应特别做好提醒（可能的情况下

应使用“特别提醒卡”）。 

 

第 32条  正确的询问及解释方式 

一、赛员做出提醒后，若对方没有询问，不得主动予以解释。若对

方提出询问，则须将该约定叫自身的、实际的叫牌约定、可能做出而未

做出的相关叫牌的全部含义如实地告诉对方。 

二、未使用屏幕时，须由叫出该约定叫者的同伴做出解释。使用屏

幕时，叫出该约定叫者及其同伴均应向屏幕同侧的对方赛员做出解释。

在使用屏幕时，所有的询问及解释均须以书写的方式进行。 

三、如果比赛双方在询问或解释上有异议，书写的记录将作为裁判

裁定的依据之一。 

 

第 33条  心理叫牌的使用限制 

心理叫不得基于同伴间的默契。如果一个叫牌是基于同伴间的默

契，它不是心理叫。当发生的频率足够使叫牌者的同伴知道存在心理叫

的可能性，即认为存在同伴间默契。此默契必须做出预先披露。 

比赛主办机构可根据比赛的级别和水平等因素决定是否允许使用

心理叫牌并做出使用规定。 

 

第十节  程序性判罚 

 

第 34条  对违反程序规定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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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发生下列违反比赛程序规定的现象（不仅限于此），裁判除

依照规则进行处理外，还可视情节的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扣罚 0.5～

4VP、1～26IMP、一副牌顶分的 10%～100%比赛分；取消该场（节）的

部分或全部比赛资格等处罚。 

在同一次比赛中的判罚标准必须统一，裁判应视违规是否初犯、情

节及后果的严重性结合裁判斟酌权按下述办法执行，在下述办法中找不

到时可按裁判斟酌权决定一个尽量合理的办法并执行。在以下办法中，

不同类型比赛罚分的基本换算标准为：0.5VP约等于 3IMP约等于 10%MP。 

1．未按规定填写、上交、携带约定卡即参加比赛：警告、扣

0.5VP(10%MP)、扣 1VP(20%MP)。 

2．未按时公布出场名单：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扣 0.5VP(3IMP)；

再犯扣 1VP(6IMP)。 

3．赛员未按照公布的出场名单入座：警告、扣 0.5VP(3IMP)、扣

1VP(6IMP)。 

4．复制比赛用牌时，牌型未抄完整、抄错或以“×”代表小牌：警

告、扣 0.5VP(10%MP)；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扣 1VP(20%MP)。 

5．未正确核对牌型卡的方位和牌张数目即看牌：警告、扣

0.5VP(10%MP)；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扣 1VP(20%MP)并对该牌给予人为

调整分。 

6．打牌后未认真检查核对，致使牌张数目或方位出现错误；将牌

型卡忘记装入牌套、丢失或放错方位：警告、扣 0.5VP(10%MP)；如影

响到该牌作废则扣 1VP(20%MP)。 

7．除经裁判特许外，在比赛中翻阅己方的约定卡：警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造成影响的应判给调整分。 

8．对约定性叫牌未及时做出提醒、或未按规定的方式做出提醒：

警告、扣 0.5VP(10%MP)，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则扣违规方 3IMP，

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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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针对某叫牌的含义未按规定的方式进行询问或解释，对方并未

询问而主动做出解释：使用屏幕时：警告、再犯扣 0.5VP(10%MP、3IMP)；

未使用屏幕时：警告或扣 0.5VP(10%MP、3IMP)、再犯扣 1VP(20%MP、

6IMP)，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则扣违规方 3IMP，如直接导致对方

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10．对约定性叫牌或防守信号的解释不准确或不完整：警告、扣

0.5VP(10%MP)，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则扣违规方 3IMP，如直接

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11．通过改变叫牌的方式或节奏、变换推动推盘的速度或力度、假

借询问或采取其它类似方式，传递额外信息：警告、扣 0.5-3VP的处罚，

另外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12．庄家、明手交换看牌：警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

另外按规则 43判罚。 

13．明手参与或暗示庄家打牌：扣 0.5VP(3IMP、10%MP)、再犯扣

1VP(6IMP、20%MP)；另外按规则 43判罚。 

14．触摸或拿取其他赛员的牌张（庄家拿取明手的牌张除外）：警

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 

15．在打牌阶段，提醒同伴已赢得或输掉的牌墩数额：警告、扣

0.5VP(3IMP、10%MP)，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16．比赛中，故意注视对方赛员使其感到困窘、厌烦；观察他人从

手 中 取 牌 的 位 置 或 企 图 窥 看 对 方 牌 情 ： 警 告 、 再 犯 扣

0.5-2VP(10%-40%MP)。 

17．打牌时，过早地由手中取出牌张，表示有取得或失去该牌墩的

意图；或过迟地打牌，借以迷惑对方；乱抛牌张，不按规定摆放自己已

打过的牌张：警告、扣 0.5-1VP(3-6IMP、10%-20%MP)，如直接导致对

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18．未按规定填写记分表：警告、再犯扣 0.5VP(10%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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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双人赛中，未按裁判的指令入座、移位、先行移位或无故离开

座位：警告、再犯扣 10%MP。 

20．抽看摆放在牌套中正在进行比赛牌局的牌型卡或比赛记录：警

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 

21．打完牌的赛员未按裁判的要求及时退场：警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 

22．一场（节）比赛结束后，将比赛用具带离赛场；未将牌张装入

牌套；叫牌卡未放入叫牌盒：警告、再犯扣 0.5VP(3IMP、10%MP)。 

 

第 35条  罚分的扣除 

所有的罚分，应在该阶段比赛的总得分中扣除，与当场（节）比赛

所得的成绩无关（裁判直接判罚的调整分除外）。扣罚分如不能整除时，

按四舍五入标准计算（可根据不同比赛的实际情况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数）。 

 

第 36条  免予处罚 

由于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因素，不能按时参加比赛者，经主办机构同

意，不按弃权、迟到处理。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安排补打或部分补打所缺比赛。否则，缺赛

者按平局计分；其对手的得分参照“弃权的处理”中的计分办法。 

 

第十一节  纪律性判罚 

 

第 37条  对违反纪律规定的处理办法 

比赛中发生下列违反比赛纪律规定的现象（不仅限于此），还可视

情节的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扣罚 0.5～4VP、1～26IMP、一副牌顶分

的 10%～100%比赛分；取消该场（节）的部分或全部比赛资格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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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次比赛中的判罚标准必须统一，裁判应视违规是否初犯、情

节及后果的严重性结合裁判斟酌权按下述办法执行，在下述办法中找不

到时可按裁判斟酌权决定一个尽量合理的办法并执行。在以下办法中，

不同类型比赛罚分的基本换算标准为：0.5VP约等于 3IMP约等于 10%MP。 

1．比赛中，对裁判或对方赛员有不礼貌的语言或行为：警告、扣

0.5-2VP(10%-40%MP)的处罚；极其严重者上报仲裁委员会或纪律委员会

处理，可能给予停止其部分比赛、全部比赛的处罚，并应上报比赛主办

机构。 

2．比赛时高声说话，恶意批评同伴或其他参赛者，影响他人者：

警告、再犯扣 0.5VP(10%MP)、屡犯扣 1VP(20%MP)。 

3．比赛过程中与观众谈话、交流：警告并可让观众改换位置、再

犯扣 0.5VP(10%MP)、屡犯扣 1VP(20%MP)。 

4．比赛进行中，擅自离开座位、起立游荡、观看其他参赛者比赛：

视情节给予警告或扣 0.5VP(10%MP)、屡犯或情节严重扣 1VP(20%MP)或

给予更严重的处罚。 

5．移位后仍继续讨论已打过的牌：警告、如有可能让其他赛员了

解牌情则扣 1VP（20%MP）、再犯扣 2VP(40&MP)或停止其本场（节）比赛

资格。 

6．比赛未结束即与他人比较得分：警告、再犯扣 0.5VP(10%MP)、

屡犯扣 1VP(20%MP)。 

7．有意篡改比赛成绩或比赛记录：取消违规者本场比赛成绩，上

报仲裁委员会及纪律委员会处理，可能给予取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并上报比赛主办机构。 

8．团体赛中，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闭室观看比赛：扣 1VP（6IMP）；

闭室赛员先打完牌至开室观看比赛：警告或扣 0.5VP(3IMP)、屡犯扣

1VP(6IMP)。 

9．未上场的牌手观看本队的比赛：警告并令其离开、再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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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P(6IMP)，严重时可取消部分或全部比赛资格。 

10．与参赛者有关的观众违反了赛场纪律：警告该观众和有关队队

长，视情节决定是否扣分，可扣 0.5-2VP(10%-40%MP)，严重时可取消

部分或全部比赛资格。 

 

第 38条 对违禁吸烟或使用移动通讯工具者的处罚 

一、在比赛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对于未接听或未观看者，扣罚相

关队（对）2VP(12IMP、40%MP)；对于已接听或已观看者，取消其该场

（节）比赛资格。 

二、在比赛赛场及赛场附近禁止吸烟区域内吸烟者，扣罚相关队

（对）2VP(12IMP、40%MP)。 

三、多次或严重违反的，比赛主办机构将对其给予取消比赛资格的

处罚。 

 

第十二节  赛场管理 

 

第 39条  赛场秩序 

一、所有进入赛场的人员，必须衣冠整洁，并佩戴参赛身份证件或

持有有效参观卷（比赛主办机构另有规定时除外）。 

二、一般除团体赛中的闭室外，其它的比赛允许参观。 

三、裁判可根据比赛的需要，对某些场（节）的比赛做出部分或全

部禁止参观的规定。 

 

第 40条  对赛员的要求 

一、服从管理，自觉遵守《中国桥牌竞赛规则》和本裁判法以及比

赛主办机构公布的竞赛规程和补充规定，维护比赛秩序，一切按比赛要

求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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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对手；尊重同伴；尊重裁判，服从裁决。 

三、具有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杜绝一切不良现象的发生。 

四、赛员上场时要佩戴比赛证件，每人都要携带本对的约定卡。 

五、进入赛场即应关闭移动通讯工具。 

六、不得在赛场及赛场附近区域吸烟。 

七、在分发、复制比赛用牌和抄写牌型卡期间，不得离开座位。 

八、未经裁判允许，赛员不得翻阅自己的约定卡或叫牌笔记。在规

则允许范围内可查阅对方的约定卡。 

九、比赛中如确需离开座位，须征得裁判同意，并与对方赛员（或

裁判指定的人员）结伴而行。 

十、自己的比赛结束后，按照裁判的要求迅速退场，不得在其它尚

未打完比赛的赛桌旁停留。闭室赛员赛后不得进入开室。 

十一、在赛场、赛场附近和结分区均不得大声喧哗。 

 

第 41条  对观众的要求 

观众（含各领队、教练、未上场的牌手）在观看比赛时，必须遵守

以下规定： 

一、讲究文明礼貌，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管理。 

二、进入赛场应佩戴参赛身份证件或持有有效参观卷。 

三、进入赛场即应关闭移动通讯工具。 

四、不得在赛场及赛场附近区域吸烟。 

五、不得在赛场内与任何人聊天、说话或谈论牌情（回答裁判询问

时除外）。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比赛的表情、暗示等举止、反应或言论。

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赛员。 

六、观众不得指出任何违规和错误，不得就任何涉及事实或规则的

问题发表言论（回答裁判询问时除外）。 

七、不得干扰裁判的执裁工作，但可于赛后向裁判提出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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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得走动看牌。观看使用屏幕的比赛时，只能在屏幕的一侧看

牌，不得坐在能看到屏幕两侧的座位上。 

九、未上场的牌手不得观看本队的比赛。 

 

第十三节  比赛的记分及更正错误的时限 

 

第 42条  送交、收取记分表 

一、团体赛： 

1.由胜队（IMP相同时则由主队）负责将南家所记的第一联记分表，

于每场（节）规定的比赛时间截止后 30 分钟之内送交记录台。主办机

构可根据比赛的需要规定更短的时限。 

2.送交的记分表必须字迹工整、所有栏目填写完整，并经双方结算、

换算、核查、签字后方为有效。若记分表未填写完整的，记录台可退回

令其重新填写完整。 

3.未按时送交记分表的，责任方在该场（节）比赛中的成绩均为 0

分，非责任方按实际比赛结果记分。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1.赛员须按照裁判的要求认真填写记分表并核查签字。 

2.每节（轮）比赛结束后，由裁判负责及时收取记分表。 

 

第 43条  更正结分错误的时限 

一、团体赛中发现结分错误： 

赛员须于该场（节）比赛正式分数公布后 30分钟之内，向裁判提

出更改的要求。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中发现结分错误： 

发放定约及结果核对清单时，赛员须于发放核对清单后的 10 分钟

之内；不发放核对清单时，赛员须于该节比赛正式分数公布后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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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向裁判提出更改的要求。 

三、主办机构另有规定时，按其规定执行。 

 

第 44条  不能构成复式的牌 

一、在团体赛中，由于超时、位置坐错及其他原因造成不能构成复

式的牌，致使部分成绩无效时，这些牌均按平分计算。其余的牌如能在

调整座位等解决办法之后继续比赛，成绩有效。对违规方给予程序性判

罚。 

如少量错牌，并在循环赛或淘汰赛的最后一场（节）时发生，则不

予补赛。 

若在该场（节）比赛打完后才发现赛员坐错方位，致使其全部成绩

无效时,若时间许可，且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可至少重打该场（节）

一半的比赛牌数（应尽量打全），以定成绩。若时间不许可时，违规方

得平局时 80%的分数，其它的后续得分参照“弃权的处理”。对违规方

给予程序性判罚。 

二、在双人赛和个人赛中，有赛员坐错位置，裁判根据比赛的计分

办法及算分程序如能调整座位、牌序进行算分时，则该打牌结果成立，

但对违规方给予程序性判罚。如不能进行调整补救时，非违规方每副牌

得 60%MP(IMP制得 3IMP)，违规方每副牌得 40%MP(-3IMP)，对违规方给

予程序性判罚。 

 

第十四节  同分名次的确定 

 

第 45条  团体赛同分名次的确定 

一、循环赛  

1. 2个队 VP积分相同时，顺序比较以下各款： 

⑴比较 2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胜负率，高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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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比较 2队相互间比赛的 VP值，多者名次列前； 

⑶比较 2队相互间比赛的 IMP值，多者名次列前； 

⑷比较 2队相互比赛的基本分总和（TP），多者名次列前； 

⑸比较 2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胜负率，高者名次列前； 

TP总胜分 
TP率= 

TP总负分 

⑹加赛 1副牌决定出胜者（突然死亡法）。 

2. 如果 3个队在循环赛中 VP积分相同，顺序比较以下各款： 

⑴比较这 3个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胜负率； 

⑵如果其中一个队在与之对比的两队中的比赛中比其他两队的每

一队都获得更多的 VP，这个队是胜者，剩下的两队按前述“两队同分

时”解决，下面类同； 

⑶如果其中一个队和另一队在两者之间的比赛中打平，并且在与之

对比的剩下的一队身上获得更多的 VP，这个队是胜者。 

⑷如果其中一个队是被与之对比的另两个队在比赛打败了的，这个

队将排在第 3位； 

⑸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同分的解决请顺序比较以下几条： 

  ①净胜 IMP总分，比较每个有关队； 

②净胜基本分，比较每个有关队； 

③比较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胜负率； 

④加赛 1副牌决定出胜者。 

3. 如果 4个队或更多队在循环赛中 VP积分相同，顺序比较以下各

款： 

    ⑴比较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胜负率； 

IMP总胜分 
IMP率= 

IMP总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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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如果其中一队在与之对比的剩下的各队身上获得更多的 VP，或

者该队是唯一的只平一场并且战胜其他有关队的队，则该队是胜者，剩

下的 3队可按“3个队同分时”解决，下面类同； 

⑶比较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胜负率； 

⑷加赛 1副牌决定出胜者。 

二、淘汰赛 

1.先比较 2队的基本分总和（TP），多者获胜； 

2.比较获胜牌副数（包括胜 10基本分的牌），多者获胜； 

3.加赛 8副牌或 4副牌； 

4.加赛 1副牌以决出胜者。 

三、瑞士制比赛 

参考办法如下，可在赛前确定使用条款并公告各队： 

1.比较有关队相互间比赛的 VP值、IMP值，多者名次列前； 

2.比较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获胜轮数（VP 打平不计）的多少，多

者名次列前； 

3.比较有关队的平均对手分（某队所遇过的所有对手的累积 VP 除

以该队实打比赛轮数）的高低，高者名次列前； 

4.比较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胜负率，高者名次列前。 

    5.如仍相同，抽签决定。 

四、一副一比队式赛：比赛分相同时。 

1.依次比较同分队在相互比赛中的比赛分、获胜牌数、基本分，多

者名次列前； 

    2.全胜队且比赛分最多； 

3.全胜队且基本分总和最多； 

4.在共同打过的牌中，获胜牌数最多； 

5.在所有打过的牌中，净得基本分总和最多； 

6.加赛 1副牌决出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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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条  双人赛同分名次的确定 

一、比赛分制双人赛： 

1.在分多节比赛的较大型比赛中，可按以下条款顺序比较： 

⑴比较有关牌手在本阶段各自最好一节比赛中得到的最高得分（MP

或得分率），高者名次列前； 

⑵比较有关对在本阶段各自次好一节比赛中得到的本阶段次高得

分，高者名次列前； 

⑶比较有关对在本阶段与共同对抗过的本次比赛成绩最好的一对

牌手相对抗的比赛中所得 MP的多少，多者名次列前； 

⑷比较有关对在本阶段与共同对抗过的本次比赛成绩排在第 2 位

的一对牌手相对抗的比赛中所得 MP 的多少，多者名次列前；比较可类

似继续下去，直到平分被打破。 

2.在只有一节比赛的较小型比赛中，可依序按下列条款比较： 

⑴一牌一比。将比赛中所打过的牌逐副比较有关牌手在每副牌中所

得基本分的多少，在一副牌上得基本分多的计 1分，而平分或所得基本

分少的则不计分，最后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⑵比较每一副牌的比赛分，高于平均分的计 2分，等于平均分的计

1分，低于平均分则不计分。然后比较有关对的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⑶如仍相同，抽签决定名次。 

二、IMP制双人赛： 

1.依次比较同分对在相互比赛中的 IMP值、TP值，高者列前。 

2.如仍相同，比较在全部比赛中的 TP值，高者列前。 

3.如仍相同，则抽签决定。 

 

第 47条  个人赛同分名次的确定 

根据比赛的计分方式，依照“双人赛同分名次的确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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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条  实行场分制时同分名次的确定 

场分相同时，根据该项目的比赛办法和计分方式，依照相关条款执

行。 

 

第 49条  其它比赛的同分名次确定 

一、在其它项目的比赛中，同分名次的确定办法可参照以上规定执

行；亦可由比赛主办机构于赛前另作规定。 

二、比赛主办机构于赛前宣布允许名次并列的，可不执行本节中的

规定。 

 

第十五节  带分方法 

 

第 50条  带分及其计算 

比赛主办机构应在比赛之前制定本次比赛是否带分及如何带分的

方法，并要在赛前公告所有参赛者。在计算带分时，如遇不能整除时，

则按四舍五入标准计算（保留到第 2位小数）。 

 

第 51条  团体赛的带分方法 

一、淘汰赛的带分方法 

两队若在前一阶段比赛中相遇过，则胜队带分。胜队在前一阶段名

次在前，带净胜 IMP的 1/2；否则，带净胜 IMP的 1/3；所带 IMP最多

不得超过本场淘汰赛（或附加赛）比赛牌数的 1/4。带分应算至第 2位

小数。 

二、循环赛的带分方法 

公式 1： 

某参赛队的带分 S＝ S1-So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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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Si－So） 

式中：S为某队在本阶段应带 VP数； 

  S1为该队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所得 VP总分； 

  So 为本阶段本组各队中在前一阶段比赛排名最后的队所得 VP 总

分； 

  Σ（Si－So）为本阶段本组各队前一阶段比赛各自所得 VP分别与

So之差的总和； 

  X为本阶段比赛该队应比赛的场数； 

  Y为本阶段本组的参赛队数。 

循环赛的带分要求小组中前一阶段的最后一名带 0 VP,而最高带分

不得超过 2X VP。如有超过，则按照下面的公式 2计算各队的带分。 

    公式 2： 

S1-So 
某参赛队的带分 S＝ 

Sx-So 
2X 

式中：Sx为带分最多的队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所得 VP总分。 

    实际上，这是限制在本阶段每一轮比赛最多带分为 2VP。 

 

第 52条  双人赛的带分方法 

双人赛的带分计算公式： 

MQ AB 
参赛者的带分＝ 

ES 
 

式中：M为该对赛员在前一阶段所得 MP总数； 

Q为本阶段的参赛对数； 

A为本阶段每副牌的平均分； 

B为前一阶段比赛所打牌的总副数； 

E为前一阶段的参赛对数； 

S为本阶段所有参赛对在前一阶段的得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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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双人赛各场比赛均实行全场统一结分并累计每阶段各场总成

绩。计算 MP一般采用百分率制。成绩及带分的计算均精确到第 2位小

数。 

 

第十六节  申诉及仲裁 

 

第 52条 申诉程序和要求 

一、参赛者或其队长可对裁判在其比赛桌上所做出的任何裁决提出

申诉，要求复核。提出申诉须经申诉的双人赛的两名成员或团体赛的队

长的同意，否则不予接受。 

二、比赛主办机构可规定对无谓的申诉给予处罚。 

三、所有申诉必须在该节比赛正式分数公布后 30 分钟之内（主办

机构另有规定时，按其规定执行）向裁判提出，否则不予受理。如系规

则问题的申诉，由裁判长听取和解决，裁判长可以做出改判。 

如对裁判长的判罚不服或坚持申诉，申诉方须到裁判那里领取已由

裁判填好基本情况的申诉表，并依照事实认真填写申诉表中的内容，在

规定时限内（一般为 2小时，主办机构可规定更短的时限）交回裁判，

同时交纳规定数额的申诉费，由裁判转交仲裁委员会。不合以上程序的

申诉不予受理。 

仲裁委员会收到的申诉费，当申诉方胜诉时如数退还，如申诉方败

诉则不予退还，交比赛主办机构处置。 

 

第 53条  仲裁委员会 

一、仲裁委员会应由奇数人员组成，可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 

二、仲裁委员会在处理申诉案例时，应遵照《中国桥牌竞赛规则》、

本裁判法以及比赛主办机构公布的竞赛规程和补充规定，本着公平、公

正的原则，准确行使赋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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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委员会可对裁判的任何判罚，做出维持原判或全部改判、

部分改判的决定。但对裁判依据桥牌规则或比赛明文规定所做出的判

罚、或纪律性的判罚只能建议裁判长重新考虑。即在规则、规定有明文

可查时，裁判的处理是最终处理；对于裁判经斟酌判断而做出的处理，

仲裁委员会才有权更改。 

四、因处理申诉案例的需要，仲裁委员会可在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

的情况下，向比赛主办机构提出推迟比赛时间的建议。 

五、仲裁委员会以简单多数形成裁决决定。 

六、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该次比赛的最终裁决。申诉方如仍不服，

有权进一步向国家权威机构提出申诉。 

七、仲裁委员会应将所有申诉案例的记录交比赛主办机构存档。 

  

 


